
 
饶平县“三旧”改造补缴土地出让金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以下

简称“三旧”改造）补缴土地出让金工作，根据《协议出让

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114 号）、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6〕147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

地若干意见》（粤府〔2009〕78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提升“三旧”改造水平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粤府

〔2016〕96 号）、《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深入推进“三旧”

改造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字〔2018〕3 号）

等有关规定，参照《潮州市市城区“三旧”改造补缴土地出

让金办法》（潮府规〔2018〕23 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

制订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在本县内纳入“三旧”改造范围、符合“三旧”改造规

划或“三旧”改造年度实施计划、改造方案经市、县人民政

府批准的“三旧”改造项目，办理供地手续补缴土地出让金

的，适用本办法。 

二、“三旧”改造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计收方式 

（一）旧厂房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人申请按建设用地规划



条件自行改造的，可以协议出让给原土地使用权人（原土地

权利人），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新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下的

土地评估市值-拟出让时原用途的划拨权益土地评估市值。

土地出让金足额缴入国库后，可根据原土地使用权人（原土

地权利人）的申请，按土地出让纯收益的 60%返拨给原土地

使用权人（原土地权利人）。 

（二）旧厂房的出让土地使用权人申请按建设用地规划

条件自行改造的，可以协议出让给原土地使用权人（原土地

权利人），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新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下的

土地评估市值-拟出让时的原用途剩余年限的土地评估市

值。土地出让金足额缴入国库后，可根据原土地使用权人（原

土地权利人）的申请，按土地出让纯收益的 60%返拨给原土

地使用权人（原土地权利人）。 

（三）非旧厂房或住宅、用途和功能相对单一的用地进

行改造，属划拨土地的，按照本条第（一）项的规定补缴土

地出让金；原通过出让方式取得、需改变土地用途的，按照

本条第（二）项的规定补缴土地出让金。 

（四）国有工业用地改造，在符合城市规划、不改变用

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再增收土

地出让金;其他出让用地不改变用途，实施拆旧建新并增加

容积率的，应补缴土地出让金=新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下楼面

地价×新增建设面积，土地出让金足额缴入国库后，可根据

土地权利人的申请，按土地出让纯收益的 60%返拨给原土地



权利人。 

（五）旧村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中的公共设施用地、企

业用地等非村民居住点的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以及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名下的原国有建设用地申请改变建设用地规

划条件，办理协议出让的，分别按两种类型计算应补缴土地

出让金：1.通过改造后作为国有工业用地以及除国有商业、

国有商品住宅以外的非划拨类用地的，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

=新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下的土地评估市值。土地出让金足额

缴入国库后，可根据土地权利人的申请，按土地出让纯收益

的 80%的返拨给原集体经济组织。2.通过改造后作为国有商

业、国有商品住宅用地的，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新建设用

地规划条件下的土地评估市值-拟出让时原用途的土地权益

评估市值。土地出让金足额缴入国库后，可根据土地权利人

的申请，按土地出让纯收益的 60%返拨给原集体经济组织。 

（六）旧村庄成片改造中，集体建设用地征为国有建设

用地、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国有建设用地申请办理

出让或改变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的，分别按两种类型计算应补

缴土地出让金：1.通过改造后作为国有工业用地以及除国有

商业、国有商品住宅以外的非划拨类用地的，应补缴的土地

出让金=新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下的土地评估市值。土地出让

金足额缴入国库后，可根据土地权利人的申请，按土地出让

纯收益的 90%返拨给原集体经济组织。2.通过改造后作为国

有商业、国有商品住宅用地的，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新建



设用地规划条件下的土地评估市值-拟出让时原用途的土地

权益评估市值。土地出让金足额缴入国库后，可根据土地权

利人的申请，按土地出让纯收益的 60%返拨给原集体经济组

织。 

（七）旧村庄集体建设用地改为国有建设用地按划拨性

质返拨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建设农民公寓和公共福利

设施、腾退安置用地的无需补缴土地出让金。符合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下的集体建设用

地、划拨性质国有建设用地，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或国

有建设用地划拨性质，实施改造涉及改变建设用地规划条件

的（不包括国有商品住宅），也无需补缴土地出让金。 

（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批准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

的，落实处罚后，不再收取耕地开垦费和新增建设用地有偿

使用费等费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后自

建自用，继续保留划拨性质的，视同返拨给原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不再收取土地出让金。 

（九）由政府组织实施改造的旧城镇、旧村庄改造，采

取由政府将拆迁及拟改造土地的使用权一并通过公开方式

确定土地使用权人的，公开出让的起始价=现时建设用地规

划条件下的土地评估市值-拆迁补偿成本。拆迁补偿成本由

经公开方式确定的土地使用权人自行承担。 

（十）旧村庄改造中涉及自行改造或者合作改造的，可

以直接出让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由其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公开选择的市场主体成立的合作公司、

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公开选择的合作主体约定作为开

发建设单位的一方，按照本条第（五）（六）项的规定补缴

土地出让金。 

（十一）在旧村庄改造中，县人民政府通过征收农村集

体建设用地进行经营性开发的，其土地出让纯收益可按 60%

的比例，依照有关规定专项用于支持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发展。 

（十二）在旧城镇改造中，需要搬迁的国有企业用地由

县人民政府依法收回后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在扣

除收回土地补偿等费用后，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其土地

出让纯收益可按不高于 60%的比例，依照有关规定专项用于

支持企业发展。 

（十三）在成片改造的旧城镇改造项目中，相关权利主

体通过以房地产作价入股、联营、收购归宗等方式将房地产

的相关权益转移到单一主体的，由该单一主体缴纳土地出让

金，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分别按两种类型计算应补缴土地出

让金：1.通过改造后作为国有工业用地以及除国有商业、国

有商品住宅以外的非划拨类用地的，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

新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下的土地评估市值。土地出让金足额缴

入国库后，可根据单一改造主体的申请，按土地出让纯收益

的 90%返拨给单一改造主体。2.通过改造后作为国有商业、

国有商品住宅用地的，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新建设用地规



划条件下的土地评估市值-拟出让时原用途的土地权益评估

市值。土地出让金足额缴入国库后，可根据单一改造主体的

申请，按土地出让纯收益的 60%返拨给单一改造主体。 

（十四）涉及“工改商”项目需无偿移交公益性用地面

积，不计入补缴地价款范围，也不计入补偿原值范围。 

（十五）改造项目按要求配建并且建成后产权或经营权

归属改造主体的公共服务设施，按照公共服务设施的性质、

使用条件一并综合进行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计收补缴土地

出让金；建成后移交政府的公共服务设施，其用地面积在土

地使用权价格评估时不予纳入，无需补缴土地出让金。 

（十六）同一改造项目内涉及多种补缴地价款标准的，

按上述的相应补缴标准计算合并改造应补缴土地出让金的

总额。 

（十七）改造范围内多宗土地剩余使用年限不同的，可

根据用地者意愿，以使用年限剩余最长的期限为标准，延长

其他土地使用权年限，并补缴延长使用年限的土地出让金，

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现时使用条件下土地市场评估价格÷

现时使用条件下土地拟出让的使用年限×延长的使用年限。

土地出让金足额缴入国库后，可根据土地权利人的申请，按

土地出让纯收益的 40%返拨给原土地权利人。也可以使用年

限剩余最短的期限为标准，统一其他土地使用权年限。 

（十八）“三旧”改造涉及“三地”（边角地、夹心地、

插花地）的，按主体地块的改造类型补缴土地出让金。 



（十九）计收土地出让金时，以项目中可计容的土地面

积、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中确定的土地使用性质及容积率作为

评估的依据。 

（二十）上述条款中涉及旧村庄、旧城镇的改造，由改

造主体（土地受让人）自行承担拆迁补偿。 

三、补缴土地出让金办理程序 

（一）改造方案经批准后，由改造主体（土地受让人）

按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向县自然资源局申请提供项目建设用

地规划条件及办理补缴土地出让金手续。 

（二）县自然资源局依据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和用地红线

图，以公开摇号方式委托有资质的三家评估机构进行价格评

估，评估结果由县自然资源局取其平均评估值作为主要参

考，经研究并提出应补缴土地出让金建议价。 

（三）县自然资源局拟订土地出让方案（含应补缴土地

出让金建议价）报县人民政府审批。 

（四）土地出让方案经县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后，由县自

然资源局按程序与改造主体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开具缴款通

知书，土地使用权受让方应在规定时间内缴交土地出让金及

相关税费后办理用地手续。 

在不影响相邻权益等其他权利人权益的前提下，因拆迁

进度和建设需要的，经县自然资源局审查同意，并报县人民

政府批准，可按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分步办理用地出让。 

四、申请土地出让金返拨程序 



“三旧”改造项目涉及需补缴土地出让金的，在足额缴

清土地出让金及其相关税费后，原土地权利人（或在成片改

造的旧城镇改造项目中，相关权利主体通过以房地产作价入

股、联营、收购归宗等方式将房地产的相关权益转移到的单

一主体）可按规定比例向县“三旧”办申请土地出让金返

拨，根据改造类型，经县“三旧”办审核后，在接到申请的

一个月内，由县财政局核算返拨数额之后直接拨付镇政府，

再由镇政府按规定认定核拨还原土地权利人（或在成片改造

的旧城镇改造项目中，相关权利主体通过以房地产作价入

股、联营、收购归宗等方式将房地产的相关权益转移到的单

一主体）。 

五、附则 

（一）本办法中未涉及的改造类型，需办理供地手续补

缴土地出让金的，由县自然资源局提出补缴方式，报县人民

政府批准确定。 

（二）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原《饶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饶平县“三旧”

改造补缴土地出让金办法〉的通知》（饶府〔2019〕22 号）

同时废止。 

（三）此前县人民政府出台的有关“三旧”改造补缴土

地出让金的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四）本办法颁布前“三旧”改造项目出让方案已经县

人民政府批准的，申请办理其土地出让金纯收益 60%返拨手



续的，可按本办法第四点“申请土地出让金返拨程序”的规

定执行。 

 


